[bookmark: _GoBack]新疆(沙应急)煤监管罚〔2025〕004号处罚公示
	处罚决定文号
	新疆(沙应急)煤监管罚〔2025〕004号

	处罚名称
	沙湾市宝英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案

	处罚类别
	罚款

	违法事实
	1.煤矿对电气设备高压配电线路未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9月22日凌晨矿区大门外高压配电线路与树木枝条连接造成接地短路，导致主扇风机断电停机、井下停止供风41分钟。
2.矿井2025年上半年未组织开展大面积停电事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
3.9月22日凌晨值班电工马建荣在未得到机电副矿长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实施送电操作。
4.地面柴油发电机房高爆开关PJG-630/10Y外壳未安设保护接地。
5.地面10kV变电所I路下井高压开关柜零序电流互感器安装错误，不能实现单相接地保护。

	处罚依据
	[bookmark: OLE_LINK2]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六项
3.《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 

	处罚结果
	1.沙湾市宝英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处玖万壹仟元的罚款（¥91,000.00）。
2.沙湾市宝英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处贰万壹仟元的罚款（¥21,000.00）。
3.沙湾市宝英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给予警告，处贰万肆仟元的罚款（¥24,000.00）。
4.沙湾市宝英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处叁万伍仟元的罚款（¥35,000.00）。
5.沙湾市宝英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处叁万伍仟元的罚款（¥35,000.00）。
合并罚款人民币贰拾万零陆仟元整（¥206,000.00）

	行政相对人名称
	沙湾市宝英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00006978063457

	法定代表人姓名
	丁成兵

	处罚决定日期
	2025年10月22日

	备注
	



